六、其他补充事宜
1.评标结果：
第一名：焦作市盛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一轮报价：926888.00元；最终报价：893888.00元；
第二名：河南春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一轮报价：1090000.00元；最终报价：899376.00元；
第三名：孟州市蔚蓝环境卫生有限公司，第一轮报价：965888.00元；最终报价：925000.00元；
第四名：安阳硕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一轮报价：1096700.00元；最终报价：987000.00元；
第五名：河南居上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第一轮报价：1074800.00元；最终报价：1004668元；
2. 废标情况：焦作森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小企业声明函》中项目名称不完整，未响应谈判文件要求；焦作市豫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未填写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的内容，未响应谈判文件要求；河南深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未按谈判文件所属行业填写，未响应谈判文件要求。
3.各有关当事人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成交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同时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由其授权代表携带法人授权书及本人身份证件提交（邮寄、传真件不予受理）。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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